
证券代码：000028 、200028          证券简称：国药一致、一致B             公告编号：2017-49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全资子公司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有限公司 

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事件概述 

2017年9月4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

资者的议案》，同意属下全资子公司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大药房”）增资扩股引入1名战略投资者，以资产评估报告

为定价参考依据。增资完成后，本公司持股比例60%，战略投资者持

股比例40%。同意该事项在国有产权交易场所公开挂牌交易，以上详

见2017年9月5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2017-45

号公告。 

2017年9月18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有限公司公开征集战略投资者

的议案》和《关于放弃子公司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有限公司增资扩股优

先认缴出资权的议案》，公司聘请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

具了《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有限公司拟引进战略投资者项目评估报告》

（天兴评报字（2017）第0168号）。国大药房本次评估以收益法评估



结果为准，截至评估基准日2016年9月30日，国大药房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为 374,873.00万元人民币。以该评估值为参考，董事会同意按

41.5亿元人民币作为国大药房的整体企业价值，按战略投资者持股40%

的比例，以不低于27.667亿元人民币的价格为底价在上海联合产权交

易所公开挂牌征集1名战略投资者，最终通过与战略投资者一对一竞

争性谈判的方式确定增资价格、遴选投资者；同意公司放弃国大药房

本次增资扩股的优先认缴出资权。以上详见当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公告。 

本次放弃对子公司的优先认缴出资权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号——交易和关联交

易》的相关规定，本事项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国大药房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上海市静安区康宁路1089号1幢101室 

4、法定代表人：马万军 

5、注册资本：101000万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04年03月23日 

7、经营范围：医药行业的投资、管理，国内贸易（除专项许可），

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

易制毒化学品）、医疗器械、玻璃仪器、百货、家用电器、食用农产



品、化妆品的销售，食品流通，企业管理咨询，软件开发与销售，网

络工程，食品流通，药品批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股权结构：公司持有100%股权，已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9、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6年9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资产总计 4,802,439,788.28  4,455,743,398.74 3,148,287,686.31 2,726,857,767.12 

负债总计 3,126,922,541.69  2,927,912,086.67 2,171,406,721.35 1,768,727,529.20 

净资产 1,675,517,246.59 1,527,831,312.07 976,880,964.96 958,130,237.92 

项目 
2015年10月1日- 

2016年9月30日 

2015 年 1 月 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 月 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 月 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营业收入 8,791,321,150.30 7,991,735,833.29 5,539,309,593.17 4,639,144,256.77 

营业利润 262,219,426.25  191,872,726.82 190,025,492.59  176,331,787.67 

净利润 202,042,993.65 138,637,534.56 141,892,760.35 132,617,212.78 

归母净利润 148,246,006.66 84,135,895.67 83,089,353.38 80,352,796.19 

（以上数据已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0、评估情况 

（1）评估目的：根据国控总投【2017】297号——关于预核准国

大药房引入投资者的复函，国大药房拟引进战略投资者进行增资，需

要对国大药房的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为该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

依据。 

（2）评估对象：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有限公司于评估基准日的股

东全部权益。 

（3）评估范围：国大药房的整体资产，包括全部资产及相关负

债。 

（4）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5）评估基准日：2016年9月30日。 

（6）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收益法。 

（7）评估结论：本次评估，评估人员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

对评估对象分别进行了评估，经分析最终选取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

估结论。 

国大药房账面净资产为109,309.83万，采用收益法评估后的国大

药房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374,873.00 万元，评估增值 265,563.17 万

元，增值率为242.95%。 

三、受让方及受让情况简介 

国大药房本次增资扩股将通过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

的方式引入1名战略投资者，因此，受让方、受让协议目前尚无法确

定。公司将在挂牌期满最终确定战略投资者后及时披露进展公告。 

公司将放弃国大药房本次增资扩股的优先认缴出资权，如不放弃

权利且维持原持股比例需出资的最低金额为27.667亿元人民币。 

四、董事会审议放弃权利的表决情况 

2017年9月18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以8票同意、

0 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放弃子公司国药控股

国大药房有限公司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的议案》。独立董事同意

该议案，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五、董事会决定放弃权利的情况说明 

随着我国药品终端市场规模逐年扩大，各项医改政策的落实以及

“医药分业”的逐步推进，国内医药零售行业未来仍有巨大发展空间，



同时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国内医药零售市场进入快速整合期，并购扩

张成为常态，连锁化率和行业集中度将快速提升。国大药房经营规模

在行业中虽处于领先地位，但门店数量占全国零售门店总量的比例不

足1%，且国大药房净利率、毛利率均低于国内同行业平均水平及世

界先进水平，盈利能力亟待进一步提高。国大药房本次引进战略投资

者，整合优势资源，是发挥国资主导作用、落实国资委对下属国有企

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贯彻落实全面深化改革，

实现企业战略升级的需要，有助于进一步做大、做强医药零售业务，

打造“国大药房”品牌，巩固国大药房在行业中的龙头地位。 

因此，公司拟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认缴出资权，目的是为了国大

药房引入行业领先的战略投资者，区别于国内零售连锁的同质化竞争，

寻求差异化的商业模式；借鉴和引进先进管理理念、方法、技术和工

具，可以弥补国大药房的发展短板，提升国大药房的运营水平,将国

大药房打造为中国领先、最受信赖的药店和医药保健零售商。 

六、董事会关于受让权利定价合理性的分析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国药控股国大药房

有限公司拟引进战略投资者项目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17）第

0168号），国大药房账面净资产为109,309.83万，采用收益法评估后

的国大药房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374,873.00 万元，评估增值 

265,563.17 万元，增值率为242.95%。 

在评估过程中，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在未来收益预估

值过程中不仅考虑了账面资产，也考虑了账面上未予入账但有益于提



升企业盈利能力的其他综合资源和因素，包括国大药房的品牌优势、

市场优势和成本优势，及在行业领域拥有的较高知名度和市场渗透力。

因此选用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374,873.00万元人民币作为

评估结论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本公司或本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同

时，为体现国大药房的行业领先地位，以该评估值为参考，董事会同

意按41.5亿元为国大药房的整体企业价值。 

七、放弃优先认缴出资权对公司的影响 

1、国大药房作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放弃增资扩股的优先认缴

出资权后公司持有国大药房的股权比例会相应下降，但持股比例不低

于60%，仍处于绝对控股地位，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2、公司放弃增资扩股的优先认缴出资权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公司放弃增资扩股的优先认缴出资权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

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八、独立董事关于放弃权利事项的专门意见 

公司同意子公司国大药房本次增资扩股并放弃优先认缴出资权，

目的是为了国大药房引入行业领先的战略投资者，区别于国内零售连

锁的同质化竞争，寻求差异化的商业模式；借鉴和引进先进管理理念、

方法、技术和工具，可以弥补国大药房的发展短板，提升国大药房的

运营水平。 

本次拟放弃的优先认缴出资权根据第三方评估机构所做的评估

价格进行作价，不存在损害公司或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董事会



已就此事项进行了合理分析，审议程序符合《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

录第2号——交易和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放弃

国大药房增资扩股的优先认缴出资权。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董事会关于评估机构的选聘、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

和评估结论合理性的说明； 

3、国药一致独立董事关于子公司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4、评估报告； 

5、会计师事务所对放弃权利事项产生利润的专项说明。 

特此公告。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9月19日 

 




